附件                                                    

广西财政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一、下列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轻微不罚）

	序号
	违法事项
	法定依据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监管措施
	实施层级

	1
	以不正当手段申请或获得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六十三条 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注册会计师违反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规定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违法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可以采取责令限期整改、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约谈、通报等方式进行处理。

第六十四条 会计师事务所采取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等手段拒绝提供申请执业许可情况的真实材料的，省级财政部门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可，并对会计师事务所和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给予警告。
会计师事务所采取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得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由省级财政部门予以撤销，并对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给予警告。


	违法行为未危害国家安全、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或重大财产安全、市场经济或社会运行基本秩序，情节轻微；

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4.积极配合调查检查；

5.仅申请，未获得许可；

6.经纠正可满足执业许可条件。


	1.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2.根据情况，另采取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或约谈等一种或多种教育方式进行处理；
3.不按要求整改的，依法给予处罚。
	自治区

	
	
	
	
	
	

	2
	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过程中违反执业准则、规则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六十三条 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注册会计师违反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规定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违法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可以采取责令限期整改、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约谈、通报等方式进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第二款  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办法第六十条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按照本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第七十条第二款  注册会计师违反本办法第六十条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按照本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


	1.违法行为未危害国家安全、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或重大财产安全、市场经济或社会运行基本秩序，情节轻微；
2.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4.积极配合调查检查。
	1.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2.根据情况，另采取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或约谈等一种或多种教育方式进行处理；
3.不按要求整改的，依法给予处罚。
	自治区

	
	
	
	
	
	

	3
	注册会计师利用执行业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等违规执业行为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六十三条 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注册会计师违反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规定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违法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可以采取责令限期整改、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约谈、通报等方式进行处理。
第七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违反本办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按照本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


	1.违法行为未危害国家安全、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或重大财产安全、市场经济或社会运行基本秩序，情节轻微；
2.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4.积极配合调查检查。
	1.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2.根据情况，另采取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或约谈等一种或多种教育方式进行处理；
3.不按要求整改的，依法给予处罚。
	自治区

	
	
	
	
	
	

	
	
	
	
	
	

	4
	未按规定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
	《企业财务通则》（2006年12月4日财政部令第41号公布，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七十三条企业和企业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人员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主管财政机关可以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
（一）未按本通则规定建立健全各项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的。  
（二）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明显与法律、行政法规和通用的企业财务规章制度相抵触，且不按主管财政机关要求修正的。
	1.违法行为未危害国家安全、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或重大财产安全、市场经济或社会运行基本秩序，情节轻微；
2.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4.积极配合调查检查。



	1.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2.根据情况，另采取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或约谈等一种或多种教育方式进行处理；
3.不按要求整改的，依法给予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5
	资产评估协会违法行为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五十三条　评估行业协会违反本法规定的，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通报登记管理机关，由其依法给予处罚。
2.《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六十六条资产评估协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财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通报登记管理机关依法处理：（一）章程不符合资产评估法和本办法规定的；（二）资产评估协会未依照资产评估法、本办法和其章程的规定履行职责的。


	1.同案违法违规情节不多于2处；
2.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积极配合调查检查。
	1.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2.根据情况，另采取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或约谈等一种或多种教育方式进行处理；
3.不按要求整改的，依法给予处罚。
	自治区

	
	
	
	
	
	

	
	
	
	
	
	

	
	
	
	
	
	

	6
	资产评估机构违法行为（一）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97 号）第六十三条 资产评估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由资产评估机构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责令改正，并予以警告。
	1.违法行为未危害国家安全、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或重大财产安全、市场经济或社会运行基本秩序，情节轻微；
2.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4.积极配合调查检查。

	1.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2.根据情况，另采取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或约谈等一种或多种教育方式进行处理；
3.不按要求整改的，依法给予处罚。
	自治区

	7
	资产评估机构违法行为（二）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97 号）第六十五条第二款 资产评估机构未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办理分支机构备案的，由其分支机构所在地的省级财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对资产评估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分别予以警告，同时通知资产评估机构所在地的省级财政部门。


	1.违法行为未危害国家安全、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或重大财产安全、市场经济或社会运行基本秩序，情节轻微；
2.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4.积极配合调查检查。
	1.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2.根据情况，另采取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或约谈等一种或多种教育方式进行处理；
3.不按要求整改的，依法给予处罚。
	自治区

	8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七十一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三）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


	
1.同案违法违规情节不多于2处；
2.未影响成交结果；
3.未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4.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整改限期内改正。


	1.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2.根据情况，另采取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或约谈等一种或多种教育方式进行处理；
3.不按要求整改的，依法给予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注：

1.未列入清单的事项，不得依据本文件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

2.本清单实行动态调整，间隔期内需要新增不予处罚事项的，需“一事一议”，按照财政部门行政裁量权相关规定，由执法机构单独报请厅主要领导或厅领导集体讨论决定；

3.不予处罚适用条件和监管措施，有多条内容的，需同时满足；

4.本文未作出明确规定的适用条件和监管措施，以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财政部门行政裁量权制度的规定为准。

	二、下列违法行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首违不罚）

	序号
	违法事项
	法定依据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监管措施
	实施层级

	1
	以不正当手段申请或获得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六十三条 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注册会计师违反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规定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违法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可以采取责令限期整改、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约谈、通报等方式进行处理。
第六十四条 会计师事务所采取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等手段拒绝提供申请执业许可情况的真实材料的，省级财政部门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可，并对会计师事务所和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给予警告。
会计师事务所采取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得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由省级财政部门予以撤销，并对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给予警告。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造成较小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社会影响；
4.积极配合调查检查；
5.仅申请，未获得许可；
6.经纠正可满足执业许可条件。


	1.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2.根据情况，另采取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或约谈等一种或多种教育方式进行处理；
3.不按要求整改的，依法给予处罚。
	自治区

	
	
	
	
	
	

	
	
	
	
	
	

	
	
	
	
	
	

	2
	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过程中违反执业准则、规则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六十三条 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注册会计师违反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规定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违法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可以采取责令限期整改、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约谈、通报等方式进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第二款  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办法第六十条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按照本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第七十条第二款  注册会计师违反本办法第六十条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按照本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造成较小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社会影响；
4.积极配合调查检查；

	1.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2.根据情况，另采取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或约谈等一种或多种教育方式进行处理；
3.不按要求整改的，依法给予处罚。
	自治区

	
	
	
	
	
	

	
	
	
	
	
	

	
	
	
	
	
	

	3
	注册会计师利用执行业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等违规执业行为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六十三条 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注册会计师违反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规定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违法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可以采取责令限期整改、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约谈、通报等方式进行处理。
第七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违反本办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按照本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造成较小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社会影响；
4.积极配合调查检查；

	1.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2.根据情况，另采取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或约谈等一种或多种教育方式进行处理；
3.不按要求整改的，依法给予处罚。
	自治区

	
	
	
	
	
	

	
	
	
	
	
	

	4
	未按规定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
	《企业财务通则》（2006年12月4日财政部令第41号公布，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七十三条企业和企业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人员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主管财政机关可以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
 （一）未按本通则规定建立健全各项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的。  
（二）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明显与法律、行政法规和通用的企业财务规章制度相抵触，且不按主管财政机关要求修正的。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造成较小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社会影响；
4.积极配合调查检查；

	1.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2.根据情况，另采取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或约谈等一种或多种教育方式进行处理；
3.不按要求整改的，依法给予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5
	资产评估协会违法行为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五十三条　评估行业协会违反本法规定的，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通报登记管理机关，由其依法给予处罚。
2.《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六十六条资产评估协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财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通报登记管理机关依法处理：（一）章程不符合资产评估法和本办法规定的；（二）资产评估协会未依照资产评估法、本办法和其章程的规定履行职责的。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积极配合调查检查；

	1.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2.根据情况，另采取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或约谈等一种或多种教育方式进行处理；
3.不按要求整改的，依法给予处罚。


	自治区

	
	
	
	
	
	

	
	
	
	
	
	

	6
	资产评估机构违法行为（一）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97 号）第六十三条 资产评估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由资产评估机构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责令改正，并予以警告。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造成较小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社会影响；
4.积极配合调查检查。
	1.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2.根据情况，另采取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或约谈等一种或多种教育方式进行处理；
3.不按要求整改的，依法给予处罚。
	自治区

	7
	资产评估机构违法行为（二）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97 号）第六十五条第二款 资产评估机构未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办理分支机构备案的，由其分支机构所在地的省级财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对资产评估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分别予以警告，同时通知资产评估机构所在地的省级财政部门。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造成较小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社会影响；
4.积极配合调查检查。
	1.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2.根据情况，另采取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或约谈等一种或多种教育方式进行处理；
3.不按要求整改的，依法给予处罚。
	自治区

	8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七十一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三）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

	
1.在政府采购领域初次违法；
2.未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3.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整改限期内改正。
	1.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2.根据情况，另采取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或约谈等一种或多种教育方式进行处理；
3.不按要求整改的，依法给予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9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七十一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五）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的;


	
1.在政府采购领域初次违法；
2.未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3.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整改限期内改正。
	1.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2.根据情况，另采取下达监管关注函、出具管理建议书或约谈等一种或多种教育方式进行处理；
3.不按要求整改的，依法给予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注：

1.未列入清单的事项，不得依据本文件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

2.本清单实行动态调整，间隔期内需要新增不予处罚事项的，需“一事一议”，按照财政部门行政裁量权相关规定，由执法机构单独报请厅主要领导或厅领导集体讨论决定；

3.不予处罚适用条件和监管措施，有多条内容的，需同时满足；

4.本文未作出明确规定的适用条件和监管措施，以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财政部门行政裁量权制度的规定为准。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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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自治区司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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